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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有關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登錄之規

定如何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我國業已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所得稅法（房地合一稅部分），

其中第 14 條之 4 有關房地合一稅之稅基及稅率規定如何？試分別說明

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試依住宅法第 3 條規定說明「社會住宅」與「公益出租人」之定義？另

同法第 16 條規定「公益出租人」出租房屋之土地部分，其地價稅應如何

課徵？（25 分）

四、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3 條規定，所指危險及老舊建

築物之適用範圍為何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
